附件5

[bookmark: _GoBack]2023年佛山市节后复工复产培训考核计分表（分数：5分）

	考核单位
	按时通过政务微信提交工作联系人报名表（0.2分），根据通知1月18日前提交
	制定印发并按时提交“节后复工复产”培训活动方案（0.8分），根据通知2月8日前提交
	确保通知文件要求传达到每一个企业（2分）
	组织“节后复工复产”培训活动（1分）
	3月15日前提交台账资料（提交培训总结、培训统计情况表等）（0.8分）
	开展培训抽查检查情况（0.2分）

	各区、各部门
	台账资料
	(不得直接简单转发市安委办通知、联系方式）。
	随机抽查，每查到一个企业没收到通知扣0.1分
	台账资料
	台账资料
	台账资料


备注：1.市安委办将从智能应急平台随机抽查全市企业，对通知不到位的区、部门进行扣分通报。
      2.请经办人添加微信527908505加入工作群，方便工作交流及资料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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